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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怒江州人民检察院

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

怒检民监〔2024〕1 1 号

中农某某置业（怒江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中农某某怒江

公司）因与怒江熊某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熊某公

司）、贵州舟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舟某公司）、怒江

海某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海某公司）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

案，不服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云 33民终 558号民事判

决，向本院申请监督。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不符合监督条件，理由如下：

1、在本案中，舟某公司、海某公司、中农某某怒江公司在

案涉项目实施过程中构成公司人格混同，在人员、经营、财务等

方面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关系。

中农某某怒江公司注册成立时间为 201 9年 7月 5日。201 9

年 7月 1 9日，泸水市人民政府与中农某某怒江公司签订《泸水

市201 7年棚改地块项目投资合作协议》，约定泸水市人民政府将

棚改一号地块项目用地（现名为“壹号府邸项目”）以招拍挂的

方式出让给中农某某怒江公司，中农某某怒江公司指派田某军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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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负责人。田某军在担任项目负责人期间，作为投资人于2020

年 3月 30日设立了海某公司，在 2020年 9月 3日至 2021 年 3

月 4日期间，海某公司股东先后由田某军变更为贵州润某建工

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润某建工，原名贵州某某建材贸易

有限公司），由润某建工变更为舟某公司，又由舟某公司变更为

田某军、伍某涛、陈某军，又由田某军、伍某涛、陈某军变更为

熊某、孙某强、陈某军，后又变更股东为熊某、陈某军，何某霞

为监事。同时，田某军还担任润某建工董事长，熊某、伍某涛、

陈某军三人也在润某建工任相应行政职务，伍某涛同时也是舟某

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。中农某某怒江公司股东为中农某某建设发

展有限公司、伍某涛，经理为陈某兵，原法定代表人为陈某军，

后于 2021 年 7月 8日变更为陈某兵，又于 2021 年 9月 1 7 日变

更为伍某涛，何某霞为财务负责人。聂某鸿曾是海某公司的财务

负责人，也是舟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，何某霞曾是海某公司的监

事，也是中农某某怒江公司的财务负责人。

从管理人员设置及股份持有情况看，上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

员之间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况，股份持有情况也存在相应的控制关

系。中农某某怒江公司 10%的股份由中农某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持有，由伍某涛持有90%股份。润某建工持有舟某公司100%股份，

而润某建工 99%的股份由中农某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，剩余

1%股份由熊某、伍某涛持有。中农某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同时为

中农某某怒江公司和润某建工的出资人。田某军在担任中农某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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怒江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，设立了海某公司，持股 99. 9%，2020

年 9月 22日至 2020年 1 1 月 2日期间由舟某公司持股 100%, 同

时期，田某军担任润某建工董事长，在润某建工持股 80%。润某

建工在 2020年 9月 8日起对舟某公司持股 100%，在 2020年 9

月 3日至 2020年 9月 22日期间对海某公司持股 100%。润某建

工实际控制海某公司和舟某公司，田某军实际控制海某公司、舟

某公司和润某建工。

中农某某怒江公司与舟某公司、海某公司均参与了壹号府邸

项目的实施，三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各自独立的意思表

示。中农某某怒江公司与泸水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，取得壹

号府邸项目后，其项目负责人田某军又设立了海某公司，指定海

某公司承继中农某某怒江公司在合作协议中的权利义务，在经营

方面存在直接的控制关系。田某军原为海某公司的投资人和高级

管理人，同时又是中农某某怒江公司壹号府邸项目负责人、润某

建工董事长，舟某公司实为其控制。原审期间，通过因特网查询

企业信息时，海某公司、中农某某怒江公司的企业信息资料上对

外预留的电话号码相同。舟某公司设立的舟某公司怒江分公司注

册地址与中农某某怒江公司一致，均为泸水市六库街道穿城路

***号。

2、原审法院关于舟某公司、海某公司、中农某某怒江公司

在案涉项目实施期间存在公司人格混同的认定并不是全面、彻

底、永久地否认公司的法人资格，并无不当。在原审案卷材料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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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，中农某某怒江公司与舟某公司、海某公司以及润某建工、

田某军、王某鹏之间在案涉项目期间中存在频繁资金往来，中农

某某怒江公司未能对此举证证明已经对相关资金往来作财务记

账或合理说明资金往来的原因。在本院审查阶段，其提交的财务

审计报告，仅能证明中农某某怒江公司属于具有公司独立人格的

注册公司，无法证实舟某公司、海某公司、中农某某怒江公司在

项目实施期间不存在资金、财务混同。

3、海某公司、中农某某怒江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

的经营范围均为房地产开发经营、酒店及物业管理，海某公司的

经营范围被中农某某怒江公司的经营范围完全覆盖。在实际经营

中，舟某公司、海某公司、中农某某怒江公司均参与了壹号府邸

项目的相关业务。三公司在经营中，表面是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

但实际上在人员、经营、财务等方面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关系，

已构成人格混同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，

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。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十条

“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，依法行使股东

权利，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；不得滥

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。公

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

承担赔偿责任。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

任，逃避债务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，应当对公司债务承

担连带责任。”的规定，海某公司、中农某某怒江公司应当对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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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综上所述，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云 33民终 558号

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判决结果适当。申请监

督人的监督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

十一条规定规定之情形，根据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》

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六项和第八十九条的规定，决定不支持其监督

申请。

2025年 3月 31 日


